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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138） 

 

澄清公告 

 

茲提述香港醫思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關於截至二零一六年九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

期業績公告（「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欲就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之下列部份之資料作出澄清：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第十八頁「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內，於報告期

間，本集團的總收益應為 407.6百萬港元，而不是 335.9百萬港元。 

 

董事會認為上述修訂對於中期財務資料影響不重大。 

 

上述澄清並不影響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中所載其他財務資料，除上

文所披露者外，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中期業績公告中所有其他資料保持不變。 

 

承董事會命 

香港醫思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嘉豪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鄧志輝先生、李嘉豪先生、陸韵

晟先生及楊展昀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清楠先生、余嘉輝醫生及陸東

先生。 

 
*僅供識別 


